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关于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事前已经获得我们的认可，并在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上获得我们的同意。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现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和《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挂牌转让规则》、《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项目承接负面清单

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我们将公司的实际情

况与上述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逐项核对，认为公司符

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关于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规定，具

备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条件和资格。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

符合上述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

于偿还有息债务及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在发行前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确定。本次募集资金的具

体用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有利于改善公司现有财务状况、拓宽

公司融资渠道，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合理控制公司整体融资成本。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3、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决议有效期内全权办理与本

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的全部事宜，有助于提高本次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的工作效率。 

二、关于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担保的

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1、《关于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担保

的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投集团”）作为公

司的控股股东，为公司关联方。高投集团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的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构成关联交易，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该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

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事项，同意将



 

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黄明、李越冬、辜明安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